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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 

1.1 编制目的 

为健全完善我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应急机制，及时有效组

织实施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交通保障和应急减排工作，保障应急

措施落实到位，特制订本预案。 

1.2 编制依据 

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

（2023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（京政发„2023‟22 号）。 

1.3 工作原则 

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应对本着“统一指挥、快速响应、

分类负责、上下联动、协同一致”的原则，坚持常态减排和预警

期间强制减排有机结合，着力健全预警响应机制，加强各部门协

同联动，确保应急机制有效运转，应急措施落实到位。 

1.4 适用范围 

本应急预案适用于空气重污染预警期间，北京市高速公路、

县级以上一般公路建设养护和市管城市道路养护等施工工地扬

尘控制、公路清扫保洁、城市公共交通保障、道路货运应急保障

和部分高污染排放车辆停驶、汽车维修企业减排和交通运输环境

秩序保障等工作。对因沙尘形成的空气重污染，按照《北京市沙

尘暴天气应急预案（2022年修订）》执行。 

2 组织体系 

在市交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成立北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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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指挥部”），具体负责指挥本市交通行业

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。 

总指挥由市交通委主要领导担任，常务副指挥由市交通委分

管应急工作的委领导担任，副指挥由市交通委分管节能减排、公

路建设、道路管理、地面公交运营、轨道交通运营、货物运输管

理、机动车维修管理和宣传工作的委领导及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总

队长担任，执行副指挥由市交通委安全总监担任。成员由市公交

集团、市地铁运营公司、市首发集团、京投公司、京港地铁公司、

市建工养护集团主要领导、委内各相关处室、委属相关单位、各

区交通局、经开区城市运行局、经开区综合执法局、燕山城市管

理和交通委、各公路分局、各运输管理分局主要负责同志组成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委安全监督与应急处。 

3 预警 

3.1 预警分级 

按照《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（2023年修订）》的有关

规定，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三级，分别是黄色预警、橙色预警、

红色预警。 

3.2 预警发布 

指挥部办公室收到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

预警信息后，立即通过 800 兆电台或手机短信向行业有关单位和

部门转发相应预警信息，下发工作通知提出应急应对和信息报送

工作要求，并向相关委领导报告，及时进行安排部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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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预警响应 

行业有关单位和部门接到预警信息后，及时逐级传达。根据

预警等级，按照职责立即组织落实相应级别的公路建设养护及城

市道路养护工程扬尘控制、公路清扫保洁、城市公共交通保障、

道路货运保障和管控、机动车维修企业减排、交通运输环境秩序

保障、行业宣传引导等措施，并组织安排预警期间的督查检查，

及时发现整改存在问题。同时，做好各类应急应对工作信息和台

账的收集报送工作。 

3.4 预警调整 

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

预警调整信息后，及时转发行业有关单位和部门。 

3.5 预警解除 

指挥部办公室收到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

预警解除信息后，立即通过 800 兆电台或手机短信向行业有关单

位和部门下达预警解除指令，并向相关委领导报告。 

4 应急响应 

4.1 信息报告 

启动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后，行业有关单位和部门要按规定

时限和标准报送应对工作信息和督查检查信息，同时定期报送各

类工程项目和机动车维修企业应急减排清单。如遇突发事件，相

关信息要立即报送。 

4.2 响应措施 



 

- 7 - 

4.2.1 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和公路清扫保洁措施 

4.2.1.1 黄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①加大对施工工地、裸露地面、物料堆放等场所的扬尘控制

措施力度。 

②加强道路清扫保洁，减少道路扬尘污染。 

③减少溶剂型涂料、胶粘剂、清洗剂、油墨及其他溶剂型含

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及产品的使用。 

（2）强制性减排措施 

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： 

①在常规作业基础上，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 1次及以上清扫

保洁作业。 

②施工工地按照绩效分级，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喷涂粉刷、

护坡喷浆、建筑拆除、切割、土石方、道路设施防腐、道路沥青

铺装等施工作业。 

4.2.1.2 橙色、红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①加大对施工工地、裸露地面、物料堆放等场所的扬尘控制

措施力度。 

②加强道路清扫保洁，减少道路扬尘污染。 

③最大限度减少溶剂型涂料、胶粘剂、清洗剂、油墨及其他

溶剂型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及产品的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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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强制性减排措施 

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： 

①在常规作业基础上，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 1次及以上清扫

保洁作业。 

②施工工地按照绩效分级，差异化实施停止室外喷涂粉刷、

护坡喷浆、建筑拆除、切割、土石方、道路设施防腐、道路沥青

铺装等施工作业和停止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（纯电动、氢燃料电

池机械除外）。工地建筑垃圾、渣土、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

驶（纯电动、氢燃料电池汽车除外）。 

4.2.2 道路货运应急措施 

4.2.2.1 橙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企业合理安排运输，减少重型燃油（燃气）载货车辆使用，

尽量使用国六或纯电动、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输。 

（2）强制性减排措施 

本市核发号牌（含临时号牌）的国四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

停止上路行驶（经相关管理部门确认为保障本市生产生活物资运

输、整车运送鲜活农产品的汽车除外）。 

4.2.2.2 红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企业合理安排运输，减少重型燃油（燃气）载货车辆使用，

尽量使用国六或纯电动、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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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强制性减排措施 

本市核发号牌（含临时号牌）的国四排放标准柴油载货汽车

停止上路行驶（经相关管理部门确认为保障本市生产生活物资运

输、整车运送鲜活农产品的汽车除外）。 

根据上级指令，行业管理部门落实道路货物应急运输保障相

关工作，配合相关部门落实城市生活必需品货运车辆应急保障。 

4.2.3 汽车维修行业应急减排措施 

按照《北京市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

南》要求，根据预警级别，结合企业绩效评级结果，对有钣金喷

漆业务的汽车维修企业采取涉气排污工序停限产措施。 

4.2.4 公共交通应急措施 

4.2.4.1 黄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优先调派纯电动、混合动力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上

路行驶；公交车驻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。 

（2）运营保障措施 

①行业管理部门加强对地面公交、轨道交通客流监测，根据

客流需求及时协调运力。 

②市区公交企业在早晚高峰加强客流监测，根据客流变化适

时加发班次；郊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组织郊区客运企业，在重点

线路、微循环线路加强客流监测，适时加发班次。 

③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加强执乘人员安全教育，执乘司机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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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望，严格控制车速；加强客流监测，根据客流变化适时加开临

客，确保运力充足。 

4.2.4.2 橙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优先调派纯电动、混合动力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上

路行驶；公交车驻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。 

（2）运营保障措施 

①行业管理部门加强对地面公交、轨道交通客流监测，组织

指导运营企业根据客流需求适时增加运力。 

②市区公交、郊区客运企业按照客流高峰运力配置运营车

辆；加强运营调度，在主要公交线路增加运力，在城市重点环路、

主干路、次干路通行的公交线路适时增配备班运力。郊区交通运

输管理部门组织郊区客运企业加强客流监测，在重点线路、微循

环线路适时安排备班运力。 

③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加强执乘人员安全教育，执乘司机加强

瞭望，严格控制车速；做好乘客宣传工作；在重点部位加派人员

值守，视客流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疏导、限流等措施；加强客流监

测和备班运力，根据高峰客流变化或根据上级命令，适时加开临

客。 

4.2.4.3 红色预警措施 

（1）倡议性减排措施 

优先调派纯电动、混合动力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公交车辆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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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行驶；公交车驻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。 

（2）运营保障措施 

①行业管理部门加强客流监测，运力不足时，组织运营企业

加大运力投入，协调做好应急运输支援准备。 

②市区公交、郊区客运企业按照高峰应急运力配置运营车

辆；当实施机动车限行管理措施时，公交企业根据客流情况调整

运营调度方案，增加备班运力，并加强公交场站、换乘枢纽秩序

保障。郊区运输管理部门组织郊区客运企业加强客流监测，在重

点线路、微循环线路适时安排备班运力。 

③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加强执乘人员安全教育，执乘司机加强

瞭望，严格控制车速；严格执行各级主管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；

做好乘客宣传工作，在重点部位加派人员值守，视客流情况及时

采取相应疏导、限流等措施；加强客流监测和备班运力，根据高

峰客流变化或根据上级命令，适时加开临客。 

4.2.5 交通运输环境秩序保障措施 

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、各区交通执法部门针对重点地

区、重点行业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有效落实交通运输环境秩序

保障工作。 

一是加强机场、火车站、省际客运站等重点地区的监管，确

保上述地区交通运输环境秩序良好。 

二是加强对汽车维修企业执法检查。 

三是配合环保、交管、城管等相关部门加强对运输渣土、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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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等部分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执法检查工作。 

4.2.6 机动车限行管理措施 

4.2.6.1 橙色预警措施 

在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基础上，国一

和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（含驾校教练车）禁止上路行驶。 

4.2.6.2 红色预警措施 

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（含驾校教练车）禁止上路

行驶；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机动车（含驾校教练车）按单双号行

驶（纯电动、氢燃料电池汽车除外），其中本市公务用车在单双

号行驶基础上，再停驶车辆总数的 30%。 

4.3 响应调整 

按照预警调整信息要求，提高或降低应急响应级别。 

4.4 响应终止 

按照预警解除指令要求，各单位按时结束应急响应。 

5 总结评估 

预警解除后，行业有关单位和部门应认真分析总结应急工作

成效和问题，按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送预警期间应对工作总结。

指挥部办公室汇总上报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。 

6 应急保障 

6.1 完善工作机制 

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本预案要求，结合部门和行业实

际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梳理细化工作流程，完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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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体系和工作机制，确保应急响应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 

6.2 落实配套措施 

制定并更新清单。实施清单化应急管理，公路建设处、公路

管理处、机动车维修管理处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制定空气重污

染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清单和保障民生、城市正常运行、重大活动

的清单，并定期更新，及时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。 

精准实施应急减排措施。执行国家和本市关于机动车维修、

施工工地等行业领域绩效评级相关要求，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

按照绩效评级要求，组织行业内的企业、施工工地开展绩效评级

工作；绩效评级结果实施动态调整，对于不满足绩效评级要求的，

应及时予以降级。同时，督促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按照“一

厂一策”原则制定应急预案，明确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

施，并细化落实到具体作业环节，确保可操作、可监测、可核查。 

6.3 强化应急值守 

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完善应急值守制度，保障应急值守

体系运转顺畅，确保预警启动后指挥调度协调有序。黄色预警时，

各成员单位要保持备班备勤；橙色预警时，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在

岗值守；红色预警时，各成员单位要全天（含节假日）值守，全

面加强应急指挥调度。 

6.4 严格督查检查 

指挥部各有关成员单位要加强预警期间应急措施落实情况

的执法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或依法处罚。同时，建立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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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检查台账。纪检部门要加强对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。

对因工作不力、效率低下、履职缺位等导致应急措施未有效落实

的，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 

6.5 加强宣传引导 

委宣传处及时做好空气重污染期间交通行业应急保障措施

的宣传解读，通过交通北京微博、微信等各种形式宣传交通行业

应对空气重污染的相关措施，积极倡导绿色集约出行，营造良好

社会舆论氛围，并做好舆情监测和突发舆情报告工作。各高速公

路养护管理企业、各公路分局、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等单位按照

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要求分别通过高速公路显示屏、公路可变

情报板、地铁 PIS 系统等渠道发布橙色、红色预警提示信息。  

7 预案管理 

7.1 预案制定 

本应急分预案由市交通委负责制定和解释。 

7.2 预案修订 

当出现下列情形时，市交通委将适时组织修改完善本分预

案： 

预案依据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标准、上位预案中

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； 

市交通委应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的； 

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； 

在空气重污染应对中发现问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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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。 

7.3 预案实施 

本应急分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《北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

污染应急分预案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京交安全发„2018‟120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